
中新天津生态城促进绿色高端制造产业 
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 

 

一、总则 

（一）制定目的 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造强国的重要论述和

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，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、二十届三中

全会、四中全会精神以及国务院关于《进一步支持天津滨海

新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》要求，按照《中新天津生

态城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实施方案（2024—2035 年）》，

促进中新天津生态城（以下简称“生态城”）建设国家绿色发

展示范区，培育绿色低碳高端制造产业，结合生态城实际，

特制定本政策。 

（二）适用范围 

本政策适用对象须为依据国内相关法律法规登记注册

的企业法人或实行独立财务核算的企业法人分支机构，主营

业务符合生态城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实施方案中的绿

色低碳高端制造产业领域，符合生态城在安全生产、环境保

护等方面的准入要求。 

（三）工作机制 

本政策实施后，符合条件的企业可按流程进行申报，相



关企业向其对接的招商部门提交申报材料。生态城各相关部

门依据职责分工分别负责材料汇总、数据校对、金额核实、

资金拨付等事宜。 

二、支持政策 

（一）鼓励扩大投资 

1、支持引育产业链重点企业 

对总投资 1 亿元以上的购地建设项目，在项目竣工投产

后，经认定，按照设备投资额的 10%给予支持，最高 1 亿元。 

2、支持外商企业投资 

支持外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，经认定，按照外商投资企

业当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的 1%给予支持，单个企业每年最高

1000 万元。 

3、支持产业集群化发展 

持续推动新能源汽车、集成电路、机器人、新材料等绿

色低碳高端制造产业集聚发展，对产业链强链、补链的实体

项目，经认定，给予最高 100 万元支持。 

支持整车企业加大研发投入、导入新车型，经认定，按

照研发投入的 30%给予支持，最高 1 亿元。 

4、支持企业高质量建设 

对实体项目在建设过程中产生的环境影响评价费、安全

评价费、节能评估费和绿色建筑评价费等费用，在项目竣工



投产后，按照实际费用的 50%给予最高 50 万元支持。 

（二）提高产业能级 

5、支持企业壮大规模能级 

对年工业产值首次达到 2000 万元的企业，给予 5 万元

支持。 

对年工业产值达到 0.5 亿元、1 亿元、2 亿元、5 亿元、

10 亿元、50 亿元、100 亿元、200 亿元的企业，经认定，每

年分别给予 25 万元、50 万元、100 万元、250 万元、500 万

元、3000 万元、8000 万元、2 亿元支持。 

6、支持企业转型升级 

对总投资 1000 万元以上的符合智能化、高端化、绿色

化、数字化、低碳化等产业转型升级要求的项目，在项目竣

工投产后，经认定，按照设备投资额的 10%给予支持，最高

1000 万元。 

7、支持企业提升智能化水平 

支持企业建设数字化车间、智能工厂，对入选国家工业

互联网、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和优秀场景的企业，给予 100 万

元支持，对入选全球“灯塔工厂”的企业，给予 300 万元支

持。 

8、支持科研平台建设 

支持企业建设实验室、研发中心、技术中心等科研平台，



在平台建成运营后，经认定，按照实际投入的 10%给予支持，

最高 500 万元。 

（三）强化要素保障 

9、支持产业载体提质增效 

对企业租赁符合绿色建筑标准的 500平方米以上办公楼

宇或 1000 平方米以上工业厂房，且租金不明显低于市场价

格的，按照租金的 70%给予支持，支持期限为三年。 

10、支持企业人才安居 

支持企业加快人才引入，对租赁人才公寓的企业，按照

实际租金第一年的 50%、第二年的 30%给予支持，单个企业累

计支持金额最高 50 万元。 

11、支持企业绿色化发展 

支持企业使用绿色电力进行生产，对年度绿色电力使用

量达到 10 万度、100 万度、1000 万度、5000 万度的企业，

每年分别按照 0.01 元/度、0.03 元/度、0.05 元/度、0.08

元/度给予支持，单个企业每年最高 500 万元。 

12、支持金融赋能产业发展 

对年度累计银行贷款规模 1000 万元以上的企业，按照

当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（LPR）的 50%给予贴息支持，若贷款

利率低于 LPR 的，按照实际贷款利率的 50%给予贴息支持，

单个企业累计支持金额最高 200 万元，支持期限为三年。 



统筹协调产业基金优先支持制造业实体项目全生命周

期发展，鼓励产业基金与优秀企业合作设立专项投资基金。 

13、支持企业拓展市场 

支持企业在生态城举办行业影响力大、产业带动力强的

交易会、洽谈会、展销会等活动，经认定，按照举办费用的

50%给予支持，单个企业每年最高 30 万元。 

三、附则 

（一）政策适用 

1、同一项目、同一事项同时符合本政策及生态城其他政

策规定的，按照从高不重复原则给予支持。若企业因同一项

目、同一事项同时获得生态城及生态城以外的支持资金且该

资金需由生态城承担配套或分担资金的，在兑现相应具体政

策措施支持资金时，将相应扣除已承担的配套或分担资金部

分。同时符合本政策第 1、6 条款的企业，仅能选择其中一条

进行申请。 

2、企业在生产经营期间出现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

规定并造成严重后果的，生态城管委会有权终止企业的政策

支持。 

3、本政策所称“达到”“以上”“超过”“最高”均包

含本数。 

（二）资金来源 



本政策的资金来源为生态城一般预算安排以及天津市、

滨海新区下达的专项用于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资金。 

（三）解释权 

本政策由生态城先进制造局负责解释。 

（四）有效期 

本政策自 2025 年度起实施，有效期 5 年。有效期届满

后，本政策支持事项未足期支持的部分，相应企业可以继续

享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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